“学习标兵”评选细则
一、参评标准：
（1）学习能力强：有高效的学习方法，能快速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、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、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
（2）学术成绩好：学习成绩优异，上学期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排名班级前五；入学以来，各个学期的考试（考查）科目，无补考记录（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补考除外）；在学科竞赛、学术科研、考级考证等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，获得过校级及以上的相关奖项。

（3）示范作用大：入学以来没有任何违纪违规记录，在学风建设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，可以成为他人的学业辅导者和榜样。

二、奖项设置：

（1）“学习标兵”荣誉称号：50名。

（2）“十佳学习标兵”荣誉称号：10名
三、推荐评选流程：

1.班级推荐：每个在校班级民主推荐1名“学习标兵”候选人，在外实习的班级自愿参与。

材料清单：

1 “学习标兵”拟推荐表.docx（附件1）命名格式为“年级+专业班级+推荐学习标兵名称”
② XX学院拟推荐“学习标兵”民主评议记录表.docx(附件2)
③佐证材料（获奖、资格证等采用电子版形式，命名格式为相关材料名称）

④照片为一寸证件照

（2）院级评选：学院成立评选小组，对班级推荐人选进行筛选后，对推荐人的事迹进行宣传展示，组织网络投票评选，每个学院投票结果前5‰的同学，授予“学习标兵”称号，并推荐参与校级评选。
（3）校级评选：5月10日前将“学习标兵”拟推荐表.docx（附件1）、《学习标兵评选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电子版、纸质版交学生工作部。学校组织评审，评选出10名“十佳学习标兵”。
四、联系人：刘冬辉
